附件
岳阳市地方海事局
内河船涉海运输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推进内河船涉海运输整治专项行动，切实维护航运市场秩序及运输船舶营运安全管理，依据《湖南省水运管理局内河船涉海运输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湘水运函〔2019〕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1. 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内河船涉海运输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强化内河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内河船非法从事海上运输行为，切实增强从业人员法制意识和安全意识，防止事故发生，确保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二、组织保障
成立岳阳市地方海事局内河船涉海运输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统一组织领导全市的整治专项行动工作。
组  长：张长庚
副组长：李中汉、戴武会、李志勋
成  员：周国新、钟永辉、湛细满、曾勇、许德新、肖木生、黄荣及各港航所、海事处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局港口运输管理科，周国新兼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整治专项行动日常工作。
船舶检验科业务咨询联络人：曾勇，电话：0730-8399613
船舶船员科业务咨询联络人：曾繁安，电话：0730-8399635
联络人：邓申文，电话：0730-8399696，
邮箱：306507176@qq.com 
1. 实施步骤
整治专项行动自2019年3月15日开始，到2019年11月30日结束，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3月15日至5月31日）
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加强组织集中学习、集中宣传，充分利用官方网站、报纸、电视、微信等新闻媒介，大力宣传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和作用，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内河船涉海运输的危害性，提高社会认知度和参与度，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有效发动社会力量，鼓励群众举报，强化社会监督作用，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采取召开座谈会、培训会、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宣传等方式宣传相关政策和安全管理要求，确保对航运企业、船舶、船员全方位的警示宣传教育，做到不留“空白”、不留“盲点”、不留“死角”，使宣传工作深入人心、效果明显，督促企业及船户加强安全管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集中整治阶段（6月1日至10月31日）
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全市航运企业及其运输船舶进行摸底、排查，建立“岳阳市运输船舶总台账”。航运企业负责逐一核实“岳阳市运输船舶总台账”中记录所属船舶去向，尤其对已标记的脱检、休眠、营运证失效船舶重点核实，全面查清全市内河船舶涉海运输的基本情况。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建立并定期更新“岳阳市内河船舶涉海运输船舶台账”，同时对查实涉海运输的船舶，及时通报涉事水域海事管理机构请求协查（见附件1：《内河船涉海运输协查通知书》）。各港航所负责对涉海运输行为船舶和经营人依法严厉打击，督促企业主动召回所属船舶。
（三）总结提高阶段（11月1日至11月30日）
各港航所、海事处要认真做好整治工作总结，提高工作经验，加强联合检查执法，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实施常态化管理。
四、主要任务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施主体：各航运企业）
1、各航运企业要按照岳阳市水路运输行业“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年”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严格落实“一必须五到位”（企业必须依法生产经营，做到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救援“五到位”）。
2、各航运企业要全面清查本企业船舶（含光租、挂靠船舶）基本情况，结合企业“船舶动态报告及信息传递制度”建立健全船舶动态管理台账，逐船核实船舶去向及运行区间。对本公司长期跨航区非法营运，特别是非法从事海上砂石运输的船舶（包括营运证书过期失效、光船租赁期限到期未办理解除光租手续、挂靠关系过期未解除的），负责全部召回，直至隐患消除，涉事船舶召回或处置情况及时报当地港航所、海事处。
3、各航运企业对拒不召回或因失联等原因无法掌握去向的船舶，要及时向当地港航所报告并提交船舶名录及处置措施。（见附件三：《运输船舶动态监督管理指导意见》）
（二）加强和完善监督检查（实施主体：各港航所）
4、各港航所要认真组织开展辖区水路运输企业年度核查工作，依据《岳阳市地方海事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方案》（岳地海〔2018〕42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辖区实际，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抽检单位、检查时间及纪律要求，并对外公布。
5、各港航所在年度核查和日常监督检查时，要严格核查公司经营资质、船舶营运资质、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履职和船舶安全管理记录等情况，确保航运企业所经营的船舶营运证书必须全部合格有效才能通过年度核查,如存在证书过期、船舶失联、光船租赁期限到期未办理注销手续及挂靠关系过期未解除的船舶，年度核查一律不予通过，暂停办理其经营船舶营运证书换证及年审业务。
（三）加强船舶登记和及船员管理（实施主体：船舶船员科）
6、对于非本市注册企业或者非本市籍户口人员，一律不予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
7、对非法参与海上运输的船舶，暂停办理船舶抵押、国籍证书、船舶租赁等船舶登记业务。
8、对于在非法从事海上运输船舶上任职的船员，暂停办理其考试和发证等业务。
（四）加强船舶检验管理（实施主体：船舶检验科）
9、严禁未经检验即予发证、跨航区检验、异地重大改建检验等违规行为。
10、禁止到沿海和高于船舶允许的航区开展内河船舶检验，只能在与我省辖区相连通的水域内开展检验，且不能跨越船舶允许的航区。
（五）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实施主体：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11、行政审批办在受理船舶检验业务中，发现申请船舶检验地点在沿海水域的，除当场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外，还应及时将情况报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12、各港航所、海事处要加强信息沟通，确保及时掌握本港船舶运行状态。各港航所要将辖区内航运企业船舶清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及时更新涉海运输船舶台账信息，并上报市整治领导小组。
13、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于每月底前汇总全市整治情况对社会公布，同时上报省局。局办公室负责协助整治专项行动宣传、整治情况信息定期对外公布等工作。
（六）推进实施诚信信息管理（实施主体：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各港航所、海事处）
14、各港航所、海事处要按照《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要求，加强对水路运输企业、船舶和人员的信用管理。对违法失信的从业单位和船舶，结合年度核查、日常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等，进行重点监管检查。
15、市整治领导小组将定期更新“岳阳市内河船舶涉海运输船舶台账”，在市局官网向社会公布。并将涉事船舶所有人及航运企业信息同步上报省水运管理局，通报涉事水域海事管理机构、市银行征信中心、各县级采砂办。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港航所、海事处要高度认识内河船涉海运输整治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工作措施，要成立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落实整治行动任务，保障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建立完善工作机制
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研究整治工作的复杂性，理清工作思路，按照“摸清底子、登记造册、因船施策”的原则，采取切实可行、成效显著的工作措施开展整治。一是建立源头管理机制，市整治领导小组负责严把企业营运资质关、船舶检验管、船舶登记关和船员管理关，形成整体、有效的源头管理机制。二是建立核查管理机制，各港航所负责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和年度核查，参照“运输船舶动态监督管理指导意见”，加强辖区运输船舶动态监管，实现内河船涉海运输整治工作的闭环管理。三是建立通报协查机制，市整治领导小组负责对查实涉嫌从事海上运输的船舶通报当地海事管理机构进行协查，各港航所负责督促航运企业及时召回涉事船舶。切实做到“发现一艘、查处一艘”，实现整治工作常态化。
(三)强化督查检查
市整治领导小组将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督查检查，确保各单位落实工作措施，全面推进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各港航所、海事处要每月25日前将内河船涉海运输整治专项行动开展情况（相关数据台账、工作措施、取得的成效、典型案例、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工作建议等）上报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该项工作开展及完成情况将纳入2019年度工作目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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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内河船涉海运输协查通知书

                      ：
    经                                       ，发现以下内河船在你辖区涉嫌涉海非法运输行为，请依法查处，并责令其返回岳阳港整改。
	序号
	船舶名称
	船舶所有人
	船舶经营人
	登记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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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附件2
岳阳市内河船涉海运输整治专项行动任务分解表
	序号
	任务时间结点
	任务分解
	时间要求
	完成情况
	监督单位
	实施主体

	1
	宣传发动阶段
（2019.3.15-2019.5.31）
	制定并印发《方案》
	3月31日前
	
	局领导
	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2
	
	全市涉海运输整治行动宣传
	5月31日前
	
	局领导
	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3
	
	县级集中学习、会议、宣传
	5月31日前
	
	市整治领导小组
	各港航所、海事处

	4
	集中整治阶段
（2019.6.1-2019.10.31）
	全市摸底排查，
建立“岳阳市运输船舶总台账”
	6月30日前
	
	市整治领导小组
	港口运输科、船舶检验科、船舶船员科

	5
	
	完善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并落实
	6月30日前
	
	各港航所、海事处
	各水路运输企业

	5
	
	全市摸底排除、核实运输船舶去向，
查清全市内河涉海运输基本情况
	7月30日前
	
	各港航所、海事处
	各水路运输企业

	6
	
	召回或解除失联船舶经营关系，
上报处理船舶名录及相关资料
	9月30日前
	
	各港航所、海事处
	各水路运输企业

	7
	
	对涉海船舶召回情况上报、对未及时召回或不配合召回的企业及船舶上报处罚处理措施材料
	每月25日前
	
	市整治领导小组
	各港航所、海事处

	8
	
	对全市涉海运输船舶整治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并上报省局
	每月28日前
	
	局领导
	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9
	
	汇总整治行动后全市运输船舶台账、
召回台账、涉海运输船舶台账并报省局
	10月31日前
	
	局领导
	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总结提高阶段
（2019.11.1-2019.11.30）
	上报各县涉海运输专项整治行动总结
	11月20日前
	
	市整治领导小组
	各港航所、海事处

	11
	
	完善船舶动态管理长效机制，
实行常态化管理
	11月30日前
	
	局领导
	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12
	
	汇总上报全市涉海运输专项整治行动总结
	11月30日前
	
	局领导
	市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3
运输船舶动态监督管理指导意见

各港航所、海事处、航运企业：
为加强我市运输船舶安全源头管理，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维护水路运输市场秩序，确保运输船舶航运安全，杜绝超航区、超经营范围、非法涉海运输等违法行为的发生，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运输常态化治理的意见》>(交办海【2017】13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加强我市运输船舶动态监督管理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严格源头管理、狠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度落实及运输船舶动态监管
1、各港航所要通过年度核查、日常监管及“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等方式，严格检查辖区水路运输经营业户的经营资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度建立及落实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企业限期完成整改，对于整改不力或不配合整改的，要依法处理，直至撤销其水路运输经营资质。
2、各港航所要建立辖区经营船舶台账及在外营运船舶台账，并实时更新。
3、各港航所要督促辖区企业按月（每月25日前）对其经营船舶上报动态信息台账（电子档及扫描件），动态信息台账应包含所有经营船舶的船名、船舶所有人、营运证书编号、AIS定位信息、定位查询时间、当月航行区间、责任人签名。每月26日前将辖区汇总的船舶动态信息台账上报市局备案。对于上报船舶艘数、动态信息不全或不履行上报义务的企业，应坚决下达停业整改并上报，同时暂停办理企业相关业务。
4、对于发现超航区、超范围经营及涉嫌非法从事海上运输行为船舶，辖区港航所应立即对船舶经营人下达整改或召回通知，督促企业对涉事船舶负责召回。
5、各企业应结合本公司《船舶动态报告及信息传递制度》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经营船舶动态监督管理制度”，完善经营船舶的船舶五证情况、船舶动态信息台账。
6、各企业应每月25日前对经营船舶开展一次定位查询，并将查询结果形成“船舶动态信息台账”上报辖区港航所、海事处。对于停航停运船舶，企业应如实向辖区港航所进行停航报备并提交该船的《船舶营运运输证》《年审合格证》原件。对于失联或不服从公司管理船舶，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风险。
7、对于主动发现或海事（港航）部门通报，查实有超航区、超范围经营及涉嫌非法从事海上运输行为船舶，企业应负责召回，并上报“返回内河水域的承诺书”及“安全返回方案”。“方案”应明确返回航线计划、时间安排及责任人联系方式，待涉事船舶返回内河水域后，及时报返回水域海事机构及经营人所在地港航所备案。
二、联动配合、加强联合执法及完善查处通报机制
8、各港航所、海事处应加强联合执法，整合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率，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辖区运输船舶证照检查，船舶动态信息核实。
9、各港航所、海事处对于发现无证无照、涉嫌超航区、超范围经营、涉海运输等非法行为的处理，因加强信息通报，形成有效的闭环管理。
三、加大宣传、深入开展船舶违法行为的宣传教育
10、各港航所、海事处应充分利用政务办理、现场执法、走访企业、召开会议、平台短信、微信或QQ群等各种方式，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宣传内河船舶非法从事海上运输行为、超航区、超范围经营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加强水上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引导企业、船舶、船舶船员增强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